
水库租赁经营协议书
甲方： 东方市湾溪水库工程管理所
乙方：     （身份证：        ）
为了充分利用水库资源，搞活当地经济，适度进行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水土资源综合开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海南经济特区水条例》、《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水库租赁经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水库租赁范围
水库名称：   湾溪    水库
水库地点：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大坡村东边                                                    
水域面积：       /公顷 （正常水位）                                             
其它：                   /                                       
二、经营项目
（一）    生态养殖、捕鱼作业                                                      
（二）            /                                              
（三）            /                                              
三、租赁期限
水库租赁期限     年（不得超过20年）。即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租金金额及支付方式
（一）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支付押金：
  人民币：（大写） /        。押金于本合同终止或期满时抵作租金、赔偿款或由甲方退还给乙方。
（二）租金金额按下述第        1       种方式计算。
1、每年        元（小写     ），即乙方向甲方每年支付       元。
2、按递增方式：             /                      
                                      
[bookmark: _GoBack]支付：乙方每年     月      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当年的租金。
户名：     东方市湾溪水库工程管理所                                                        
开户行：        农行东方东海支行                                                 
账号：          21644001040000861                                                 
五、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作为水库管理单位，依法拥有对水库大坝等建筑物和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水土资源进行管理的权利，严格依照国家、省、市（县）相关规定制定水库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并负责实施，对水库安全运行负直接责任。
2、甲方负责落实水库管护人员和经费，按规定对水库大坝等建筑物和水库管理保护范围水土资源进行检查、监测和保护，对水库大坝等建筑物进行维修养护，对存在病险的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3、甲方有对水库进行防洪、灌溉、供水、生态保护等调度运用的权利，对危及水库安全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置，对水库防汛安全负责。
4、乙方租赁经营活动破坏水库大坝等建筑物或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的水土资源，或对水库正常运行造成影响的，甲方有权调整水库租赁范围和经营项目，如无法调整可解除合同。
5、甲方实施水库管理各项工作对乙方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时，应提前告知乙方。
6、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合同生效期间，乙方拥有在合同确定的水库租赁范围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自主实施合同约定的经营项目的权利，自负盈亏，并对其经营活动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严禁在合同外的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严禁实施合同外的经营项目。
2、乙方的经营活动不得破坏水库大坝等建筑物和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的水土资源，不得对水库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乙方如需在合同所确定的水库租赁范围内自行修建生产经营设施的，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实施。自建设施由乙方承担费用，属乙方财产，解除合同或合同期届满后，应由乙方予以拆除或无偿留于甲方。
3、乙方有配合甲方及其水库管护人员做好水库运行管理的义务，不得阻扰水库管护人员对水库大坝等建筑物和水库管理保护范围水土资源的检查、监测和保护工作，其经营活动必须无条件服从水库的防洪、灌溉、供水、生态保护等调度运用。在对危及水库安全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置或进行防汛抗旱抢险时，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有关部门和政府的指挥，并给予配合。
4、乙方有配合甲方做好水库维修养护和除险加固的义务。甲方如对水库进行维修养护或除险加固等工程施工时，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并给予配合。水库维修养护或除险加固需腾空库容进行施工建设的，当年租金按全年的  50   %支付（枯水期跨年但总时间不超过一年，只减免第一年的租金）。
5、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六、甲乙双方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能按时将水库移交给乙方使用的，乙方按每日  叁拾 元收取违约金；逾期   90   天，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乙方拖欠租金，甲方按每日   壹佰 元收取违约金；如拖欠逾   90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三）乙方经营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相关规定，破坏水库大坝等建筑物的，由乙方修复并承担相关费用；对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水土资源造成影响的，责成乙方治理，恢复原状。后果严重、难以修复或恢复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四）乙方阻挠甲方及其水库管护人员按规定进行水库大坝等建筑物和水库管理保护范围水土资源的检查、监测和保护，水库防洪、灌溉、供水、生态保护等调度运用，水库维修养护或除险加固等工作，或乙方不服从水库安全应急处置或防汛抗旱抢险指挥，不给予配合，造成不良影响，或引发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影响恶劣的，视为严重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五）乙方在合同外的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或实施合同外的经营项目的，责成乙方立即中止，限期消除影响；在合同所确定的水库租赁范围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修建生产经营设施的，责成乙方限期拆除，恢复原貌。拒不中止或拆除的，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六）乙方在签订合同后两年内未实施合同约定的经营项目，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七、合同免责和变更
（一）合同免责
1、如发生地震、台风、强降雨和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乙方经济损失或甲方安全事故，对方免除责任。
2、因国家政策调整需终止合同，甲方无违约责任，但应提前30天告知乙方做好财产处理和转移，因情况特殊需延期终止合同，可以双方协商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90天，如国家对乙方水面养殖、生产工具及乙方的建筑物进行赔偿归乙方所有。
（二）合同变更、转让和抵押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一致，或用补充协议的形式加以补充，补充协议将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2、本合同可以继承，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得将合同转让给第三者。如需转让，事前应征得甲方同意认可，并双方一同办理转让手续，方能生效，否则甲方有权收回所有权，本合同自行终止，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
3、本合同不得转包和抵押。发生转包和抵押情形，本合同自动解除。
八、其它
1、在承包期间内。可在库容进行生态养殖，禁止投饵养殖或网箱养殖，如因养殖措施不当造成破坏水源生态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2、禁止在库区内设置拦鱼、防逃设施及水面上搭建构筑物。
3、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另一份由东方市水务局存档。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乙方姓名：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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